水产养殖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
实验安全制度

为了加强水产养殖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实验安全管理，规范实验教学活动，保证实验教学正常进行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 凡进入实验室工作、学习的人员，必须遵守实验室有关规章制度，不得擅自动用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安全设施，不准在实验室吸烟，就食，不准随地吐痰。教师在上课前应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。实验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措施，做好个人防护。

第二条  实验室内大型、贵重、精密、稀缺仪器应有专人管理、使用和保养，学生必须在老师指导下使用。特殊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。

第三条  做危险性实验、有害气体实验、放射性实验等必须经实验室主任批准，并在指定地点及教师指导下进行。节假日、假期和夜间严禁做危险性实验。

第四条  实验室内危险化学品、剧毒品、放射性物品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领取和存放，并由专人保管和使用。严禁使用明火；严禁非实验用火（包括吸烟）；易燃物品要远离火源和电源；实验用电热设备必须放在不燃基座上，使用时要有专人看管，用毕切断电源；严禁使用非实验用电设备及高瓦灯泡；高压容器要有固定装置。 

第五条  实验室内严禁进行文娱和体育活动；严禁食宿；严禁存放个人物品；保持室内外过道畅通，严禁占用走廊堆放物品。

第六条  无关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实验室。有关实验设备及实验资料应由专人保管，未经审批，不得出借。

第七条  节假日、假期和夜间需做实验，必须经实验室主任同意，并至少有2人以上同时工作。

第八条  实验室内各种安全设施要齐全，置于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，周围不得堆放杂物，要定期检查保证其有效可靠。安全设施严禁借用和挪用。安全制度要公布于室内显著位置。

第九条  实验室全体人员都要树立安全意识，做好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有关部门。每日最后离开实验室的人员要检查水、电、煤气和门窗，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。

第十条  实验中如发生事故，应采取应急措施，救助伤员，同时保护现场，并立即报告有关部门。如发生不安全因素，也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及时上报。

第十一条  对由于违章操作、玩忽职守、忽视安全等原因，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者，责任自负；造成重大事故者，要严肃处理，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    第十二条  以上条款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